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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 

法律意见书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乾创投资”）的委托，担任乾创投资及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与乾创投资合称为“收购人”）向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坤德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以下简称“本

次要约收购”）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等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就乾创投资及员工持股计划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4 

第一部分引言 

 

一、本所简介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建于 1993 年，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本所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青岛、

香港、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美国洛杉矶、美国旧金山设有分所，现

已成为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本所的法律服务领域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公司事务、房地产与工程建设、

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及争端解决、银行及国际金融、收购和兼并、资产证券

化与结构性融资、科技及知识产权、能源及基础设施、电信、传媒及娱乐、海商、

运输及物流、酒店投资与经营管理、商务仲裁和诉讼等。 

 

二、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收购人的行为、有关事实发生

或存在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

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

等专业事项和境外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

评估、会计审计、投资决策、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收购人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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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

对该等内容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本所律师在制作法律意见书的过程中，

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业务

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四）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收购人如下保证，即收购人已经提

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或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

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收购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五）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收购人在其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申请资料中自行引用或根据

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是收购人作上述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八）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三、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乾创投资 指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收购人 指 乾创投资及员工持股计划 

中国天楹/上市公司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坤德投资 指 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投资之外的

全体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平安创新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天楹赛特 指 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如东天楹 指 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启东天楹 指 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天楹 指 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滨州天楹 指 滨州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辽源天楹 指 辽源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延吉天楹 指 延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天楹 指 江苏天楹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天蓝 指 南通天蓝环保能源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或人民币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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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乾创投资的基本情况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乾创投资持有海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570383269C 

住所：海安县海安镇桥港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8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经核查，乾创投资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万

元） 

实缴出资比

例 

严圣军 5,112 90% 5,112 90% 

茅洪菊 568 10% 568 10% 

合计 5,680 100% 5,680 100%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上市公司 134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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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总额：不超过 9,977 万元 

资金来源：员工自筹资金及乾创投资提供无息借款 

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不超过 60 个月 

股份锁定期：36 个月 

2.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1.  曹德标 江苏省海安县****** 32082919660414**** 

2.  丁坤民 江苏省宜兴市****** 32022319680508**** 

3.  陆昌伯 江苏省海安县****** 31010819670125**** 

4.  陈竹 江苏省海安县****** 32100219701026**** 

5.  陆平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10728**** 

6.  景兴东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50104**** 

7.  张建民 南京市玄武区****** 32010619681024**** 

8.  高清 广东省深圳市****** 11010819651023**** 

9.  程健 广东省深圳市****** 42060219780821**** 

10.  郭峰伟 江苏省苏州市****** 32050219810110**** 

11.  曹云桂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61002**** 

12.  李红军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40129**** 

13.  刘兰英 江苏省海安县****** 32090219730623**** 

14.  王鹏 江苏省通州市****** 63010419691022**** 

15.  宋长广 江苏省淮安市****** 320821197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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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16.  李军 上海市徐汇区****** 31011319790808**** 

17.  李爱军 山东省平邑县****** 37283019750112**** 

18.  李国新 江苏省句容市****** 32083019751123**** 

19.  吴敏锐 上海市普陀区****** 61010319790809**** 

20.  李善同 江苏省宿迁市****** 32081919630707**** 

21.  刘振博 广东省深州市****** 36220119650318**** 

22.  易淦 江苏省通州市****** 32062419510228**** 

23.  章新建 江苏省南通市****** 32062319660119**** 

24.  李轲 山东省蒙阴县****** 37282919620813**** 

25.  蔡先涛 安徽省金寨县****** 34242619790217**** 

26.  黄小刚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80709**** 

27.  罗桂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30727**** 

28.  赵亚兰 上海市松江区****** 32062119790712**** 

29.  陈云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01225**** 

30.  郑冉 江苏省徐州市****** 32031119840928**** 

31.  李要建 北京市海淀区****** 41272219800308**** 

32.  刘进 江苏省南京市****** 32062119660517**** 

33.  周圣庆 江苏省南通市****** 32062119730309**** 

34.  刘学军 江苏省通州市****** 32010619750908**** 

35.  张为玉 山东省临沭县****** 37283319651001**** 

36.  黄江红 江苏省盐城市****** 32090219731112**** 

37.  钱平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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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38.  刘彦观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70120**** 

39.  潘进杨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90421**** 

40.  马进琳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61016**** 

41.  郁雷 广东省深圳市****** 32092219770502**** 

42.  赵裕章 江苏省南通市****** 32102519660911**** 

43.  高军 山东省平邑县****** 37132619740410**** 

44.  王卫东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40829**** 

45.  杜发勤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460110**** 

46.  李林 山东省蒙阴县****** 37132819830209**** 

47.  刘辉 河南省商丘市****** 41230119680217**** 

48.  陈刚 河南省开封市****** 41010219790222**** 

49.  綦金忠 内蒙古赤峰市****** 23012119721120**** 

50.  周爱兵 江苏省如东县****** 32062319670327**** 

51.  桑先锋 江苏省昆山市****** 32062119800224**** 

52.  赵锦程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10906**** 

53.  张捷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10720**** 

54.  韩丹 上海市徐汇区****** 42082219831101**** 

55.  蔡献文 江苏省宜兴市****** 32022319690216**** 

56.  秦雪峰 江苏省宿迁市****** 32132119770608**** 

57.  刘佳丽 上海市闸北区****** 34220119840710**** 

58.  吴凤佼 上海市虹口区****** 330501198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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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59.  石春花 江苏省如皋市****** 32068219810516**** 

60.  张小龙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90226**** 

61.  田浩 山东省平邑县****** 37132619741216**** 

62.  陈凡斌 山东省平邑县****** 37132619740823**** 

63.  徐建 河南省郑州市****** 41012119691206**** 

64.  孔祥帅 山东省平邑县****** 37132619781026**** 

65.  刘道尔吉 内蒙古通辽市****** 15230119750309**** 

66.  韩伟庆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22240519751211**** 

67.  徐培贤 江苏省丰县****** 32032119740926**** 

68.  吴洪林 四川省青神县****** 51113019750628**** 

69.  刘玉龙 山东省临沭县****** 37283319730127**** 

70.  李坚 山东省临沭县****** 37283319730127**** 

71.  王忠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3010419660513**** 

72.  张振海 江苏省通州市****** 32062419670715**** 

73.  刘平 广东省深圳市****** 36242519850911**** 

74.  林耀君 广东省深圳市****** 45252619821221**** 

75.  陆墚 江苏省通州市****** 32060219620624**** 

76.  黄美娇 浙江省杭州市****** 33262219691012**** 

77.  王允录 山东省东营市****** 23030319490824**** 

78.  曹利 江苏省洪泽县****** 32082919850206**** 

79.  赵兴稳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81003**** 

80.  陈江锋 湖北省红安县****** 421122198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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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81.  王纬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71101**** 

82.  范存杰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50925**** 

83.  储长春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20316**** 

84.  张晓鹤 上海市普陀区****** 31010719820107**** 

85.  张楚 上海市闵行区****** 42100319840908**** 

86.  徐梁 安徽省淮南市****** 34040319850131**** 

87.  谢文静 北京市海淀区****** 23060419830616**** 

88.  陈勇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60623**** 

89.  施新妹 江苏省启东市****** 32068119870918**** 

90.  王希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70625**** 

91.  王健 江苏省江都市****** 32108819840201**** 

92.  李阳 上海市浦东新区****** 41030619830124**** 

93.  阮涛 上海市奉贤区****** 31022619870716**** 

94.  马小兵 上海市松江区****** 32068219820729**** 

95.  何志刚 江苏省海安县****** 32032419820918**** 

96.  钟永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50405**** 

97.  杨栋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840107**** 

98.  张义林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60618**** 

99.  崔世宏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11218**** 

100.  严圣凤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01207**** 

101.  解达彪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71211**** 

102.  于柄军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6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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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103.  茅洪斌 江苏省启东市****** 32062619570126**** 

104.  茅洪辉 江苏省启东市****** 32062619631205**** 

105.  陆文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30221**** 

106.  张宣兰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90702**** 

107.  张海霞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50815**** 

108.  汤仲俊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60903**** 

109.  史俊年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40127**** 

110.  马祥军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31225**** 

111.  吴志祥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41028**** 

112.  丁兆田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50910**** 

113.  茅春华 江苏省启东市****** 32068119780415**** 

114.  陈华进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10724**** 

115.  吴余斌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90810**** 

116.  戴伍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40205**** 

117.  张大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90425**** 

118.  刘爱清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60726**** 

119.  曹朋 江苏省洪泽县****** 32082919711225**** 

120.  凌宝凤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490728**** 

121.  陆桂锁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11123**** 

122.  丁文忠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80628**** 

123.  景步勤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40103**** 

124.  周红凤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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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125.  许应梅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21127**** 

126.  徐如监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470426**** 

127.  顾田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70824**** 

128.  李兆元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60527**** 

129.  严圣年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481010**** 

130.  顾日华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71202**** 

131.  管怀圣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580730**** 

132.  李国宝 江苏省海安县****** 32102819560713**** 

133.  周建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690625**** 

134.  於桂钧 江苏省海安县****** 32062119770304**** 

（三）收购人之间的一致行动情况 

1. 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016 年 9 月 1 日，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投资之

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员工持股计划在应由其股东大会决策的事项方

面，按照乾创投资拟采取的表决意见进行表决。 

根据《中国天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包

括员工的自筹资金和乾创投资提供的无息借款。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

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综上所述，乾创投资与员工持股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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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与乾创投资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议事规则，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为持有人会议，

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成员由五名组成，并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是员工

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

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委员均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 

在行使股东权利等方面，员工持股计划由持有人会议或管理委员会进行集体

决策，不依赖单个或部分员工，员工持股计划与员工个人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因此，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与乾创投资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属于收购人范围。 

（四）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乾创投资持有中国天楹 21.29%

的股份，员工持股计划未持有中国天楹股份。 

（五）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严圣军、茅洪菊为中国天楹实

际控制人。其中，严圣军直接持有中国天楹 93,901,228 股，严圣军、茅洪菊二人

通过乾创投资、坤德投资持有中国天楹 339,054,912股，合计持有中国天楹 34.95%

的股份。 

 （六）根据乾创投资、员工持股计划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乾创投资、员

工持股计划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乾创投资、员工持股计划不属于《关

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被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责任

主体，也不属于《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七）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 乾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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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创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乾创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地区的居留

权 

严圣军 执行董事、总经理 32090219681127**** 中国 海安 无 

陆平 监事 32062119710728**** 中国 海安 无 

（2）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接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上述人员不属于《关于对

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责任主体。

上述人员不属于《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2. 员工持股计划 

（1）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地区的居留权 

曹德标 管理委员会委员 32082919660414**** 中国 海安 无 

陆平 管理委员会委员 32062119710728**** 中国 海安 无 

刘兰英 管理委员会委员 32090219730623**** 中国 海安 无 

程健 管理委员会委员 42060219780821**** 中国 深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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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地区的居留权 

曹云桂 管理委员会委员 32062119561002**** 中国 海安 无 

2.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接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上述人员不属于《关于对

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责任主体。

上述人员不属于《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八）根据乾创投资、员工持股计划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乾创投资、员

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述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即： 

1.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九）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乾创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拥有境内外

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乾创投资为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18 

试点的指导意见》、《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 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

划》的规定。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具有实施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南通乾创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相关

事宜。 

2016 年 4 月 16 日，中国天楹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天楹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员工持股计

划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016 年 9 月 1 日，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要约收

购方式收购中国天楹股票的决议》。 

本所认为，收购人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乾创投资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和茅

洪菊女士的全资控股公司，严圣军和茅洪菊直接及通过乾创投资和坤德投资间接

合计持有中国天楹 34.95%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系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长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拟

通过进一步巩固控股地位，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本次要约收购系乾创投资

联合员工持股计划共同实施，不以终止中国天楹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方案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方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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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要约收购的标的公司中国天楹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要约收购的预定收购股份数量为 151,000,000 股，约占中国天楹总股本

的 12.19%。 

2. 本次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6.84 元/股。 

3.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103,284.00 万元。 

4.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6 日，共 30 个

自然日。 

5. 本次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本次要约收购为向中国天楹除严圣军、坤德

投资之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价格为 6.84 元/股。 

2016 年 9 月 21 日，乾创投资与平安创新签订《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协议》，

平安创新承诺在在收购人发出要约收购后（以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为

准），将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载明的期限内以其目前持有的持有中国天楹

151,000,000 股的股份有效申报预受要约，并确保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撤回该等

预受要约，以实现在要约收购期限完成后向收购人转让其所持全部或按照要约收

购相关规则所确定数额的中国天楹股份。 

除此之外，本次要约收购无其他约定条件。 

6. 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990045 

（2）申报价格：6.84 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

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

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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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天楹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

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要约

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预受要约申

报当日可以撤销。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

要约申报。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

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公司

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不得进行转托管或

质押。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期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

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果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

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期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上一

交易日的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21 

（11）余股处理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 151,000,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

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151,000,000 股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151,000,000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登记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登记公

司指定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登记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

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

相关材料。深交所法律部将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收购人将凭深交所

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深交所公司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

的书面报告，并于次日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7. 预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

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要约期内（包括股

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

日可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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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

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

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

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

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 

（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

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5）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6）本次要约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即 2016 年 11 月 23 日、2016

年 11 月 24 日，2016 年 11 月 25 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本所认为，本次要约收购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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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 

（一）本次要约收购收购人乾创投资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

借款。自筹资金及借款来自于乾创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将／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票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等机构进行的质押融资，融资金额为 5 至 7 亿元，利率区间为 6.4%—9.5%，

融资期限为 3 年以内。剩余资金均为乾创投资的自有资金。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包括员工的自筹资金和乾创投资提供的无息借款。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曹德标等 86 人已与乾创投资签订了《借款协议》，拟向乾

创投资借款总额不超过 6,100 万元，借款期限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借款

利率为零。剩余资金均为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的自筹资金。 

收购人已就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并承诺具备支付要

约收购资金的履约能力。 

（二）收购人已按照《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要求

在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将 206,568,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

（占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登记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

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结算公司已出具了履约保证金的保管证明。收购人承

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

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

约。 

（三）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以及收购人的确认，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为

收购人自有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不存在

委托持股或其他权益安排等情况，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中国天楹或者其下

属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五、本次要约收购的后续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并经收购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24 

1. 收购人没有于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中国天楹主营业务的计划，也没有对中

国天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是不排除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及有利于

中国天楹和全体股东利益，基于目前主营业务对上市公司业务结构做出调整及补

充，该等安排视情况需要取得有权机构必要的批准同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2. 收购人尚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中国天楹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

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但不排除为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业务

结构、有利于中国天楹和全体股东利益，进行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购、资产收购、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形式的并购重组。 

3. 收购人没有其他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计划，

包括更改董事会中其他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其他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目前亦无与中国天楹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4. 收购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中国天楹公司章程条款进

行修改的计划及修改的草案。但因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并经中国天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的除外。 

5. 收购人没有对中国天楹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

后，收购人将尽力维护中国天楹目前在岗的经营管理人员与骨干员工的稳定，保

证中国天楹拥有全面和独立的人事管理权利。 

6. 收购人目前尚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单方面提出对中国天楹分红政策进行

重大调整的计划。 

7. 除前述计划外，收购人目前尚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单方面提出对中国天

楹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其他计划。但随着市场情况的不断变化，

不排除对中国天楹相关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以提高

中国天楹运营效率。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于本次要

约收购后任何将对中国天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后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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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中国天楹将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范运作，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

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组织机构、财务核算体系和劳动、人事等管理制度，

与收购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完全分开，

保持独立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天楹将继续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

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1. 资产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天楹仍对其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独立

于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

晰、资金或资产被收购人占用的情形。 

2. 人员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天楹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

等体系与收购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完全独立。同时，中国天楹将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

在上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 

3. 财务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天楹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运行独立的会

计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继续保留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收购人

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收购人不会干预上市公司

的资金使用；财务人员不在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4. 机构独立 

中国天楹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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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 业务独立 

中国天楹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的资产、人员、场

地和品牌，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收购人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活动进行干预。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未从事与中国天楹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员工持股计划仅购买并持有中国天楹股票，不从事业务经营），与中国天

楹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天楹的控制权。为彻底避免收购人

及其关联方未来与中国天楹产生潜在同业竞争，收购人已出具如下承诺： 

本次收购后，本人/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天楹的影响。为了彻底避免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关联方未来与中国天楹产生潜在同业竞争，本人/本公

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人/本公司关联方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对

中国天楹及其子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同时为规范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中国天楹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中

国天楹的利益不受损害，收购人同时承诺：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关联方将尽力避免与中国天楹产生关联交易。若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关联方与中国天楹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将采

取市场化原则进行，保证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及公允性，同时将按照法定程序审议、

表决关联交易，并按照适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七、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 

1.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中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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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及其子公司除以下关联担保及交易外，未发生其他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或者高

于中国天楹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值 5%以上交易的情形： 

（1）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为上市公司贷款情况 

贷款人 借款人 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乾创投资 海安天楹 40,000,000.00 2016 年 7 月 14 日 2017 年 7 月 14 日 

乾创投资 启东天楹 160,000,000.00 2016 年 7 月 14 日 2017 年 7 月 14 日 

（2）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

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天楹赛特 如东天楹 14,000.00 2010 年 7 月 7 日 2019 年 1 月 6 日 

天楹赛特 启东天楹 14,000.00 2008 年 7 月 17 日 2015 年 7 月 16 日 

天楹赛特 如东天楹 8,000.00 2014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7 月 2 日 

天楹赛特 海安天楹 14,000.00 2011 年 6 月 13 日 2020 年 6 月 12 日 

江苏天楹、严圣军、

茅洪菊 
南通天蓝 9,000.00 2015 年 6 月 3 日 2018 年 4 月 29 日 

江苏天楹、严圣军、

茅洪菊 
滨州天楹 20,000.00 2013 年 12 月 27 日 2016 年 3 月 2 日 

江苏天楹、严圣军、

茅洪菊 
辽源天楹 20,000.00 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6 年 3 月 21 日 

江苏天楹、严圣军 延吉天楹 20,000.00 2015 年 10 月 8 日 2027 年 8 月 7 日 

江苏天楹、严圣军、

茅洪菊 
如东天楹 20,000.0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2021 年 10 月 8 日 

中国天楹、严圣军 江苏天楹 20,000.00 2015 年 9 月 27 日 2020 年 9 月 20 日 

海安县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 

南通天蓝 2,000.00 2015 年 11 月 13 日 2018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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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

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中国天楹、严圣军 江苏天楹 23,000.00 2016 年 2 月 3 日 2021 年 2 月 1 日 

2.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两者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国天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

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交易的情形。 

3.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中

国天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4.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除收购人与平安创新签署的

《预先接受要约收购的协议》外，收购人不存在对中国天楹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

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八、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乾创投资持有中国天楹股

份 263,709,378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29%。实际

控制人严圣军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3,901,228 股，占总股本的 7.58%，与茅洪

菊女士共同通过乾创投资、坤德投资间接持有 339,054,91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7.37%。因此，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股份数占中国天楹总股本的 34.95%。 

收购人乾创投资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2.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员工持股计划未持有及买卖上市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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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 

1. 乾创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乾创投资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严圣军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3,901,228 股，占总股本的 7.58%。除此之外，乾创投资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乾创投资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要约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6 个月内，除刘兰英存在持有及买卖中国天楹股票的

情形外，员工持股计划及其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持

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刘兰英持有中国天楹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持股数量（股） 

刘兰英 8,000 

（2）刘兰英买卖中国天楹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

量 

(股) 

成交价格或

价格区间（元

/股） 

除权后成交

价格（元/

股） 

成交金额

（元） 

刘兰英 

2016.4.1 买入 500 13.35 6.68 6,675.00 

2016.4.1 卖出 500 13.34 6.67 6,670.00 

刘兰英对其持有及买卖中国天楹股票做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此次要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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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和信息，本

人持有或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

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三）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1.  陈刚 1,400 

2.  王纬 400 

3.  陈勇 700 

4.  王健 4,600 

5.  景步勤 5,000 

6.  刘兰英 8,000 

（2）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徐建 

2016.3.7 买入 500 

2016.3.11 买入 500 

2016.3.25 买入 500 

2016.3.29 买入 500 

2016.4.19 买入 400 

2016.4.22 卖出 500 

2016.5.6 卖出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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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吴凤佼 

2016.3.1 买入 200 

2016.4.7 卖出 800 

杨栋 

2016.3.9 买入 400 

2016.3.10 卖出 400 

2016.3.22 买入 800 

2016.3.25 卖出 800 

施新妹 2016.6.13 卖出 2,200 

陈勇 

2016.3.1 买入 100 

2016.7.13 卖出 100 

王健 

2016.3.18 买入 700 

2016.3.24 卖出 700 

2016.3.25 买入 500 

景步勤 2016.8.12 买入 5,000 

刘兰英 

2016.4.1 买入 500 

2016.4.1 卖出 500 

2.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的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的直系亲属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关系 持股数量（股） 

1.  孙丽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綦金

忠之配偶 
13,200 

2.  任留涛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石春

花之配偶 
500 

3.  黄杨敏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刘道

尔吉之配偶 
2,100 

4.  陈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周红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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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关系 持股数量（股） 

凤之配偶 

5.  周爱娟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张捷

之配偶 
1,300 

6.  柯军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郑冉

之配偶 
6,000 

7.  茅玲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茅洪

辉之女儿 
300 

8.  王悦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王卫

东之女儿 
6,100 

（2）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章立洋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章新建之子女 
2016.3.3 卖出 800 

杨恩凤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谢文静之母亲 

2016.6.20 买入 500 

2016.7.5 卖出 500 

葛云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钱平之配偶 

2016.5.18 买入 2,000 

2016.5.20 卖出 2,000 

孙晓茗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李要建之配偶 

2016.3.1 买入 18,800 

2016.3.3 卖出 18,800 

2016.3.25 买入 17,500 

2016.3.28 卖出 17,500 

2016.3.29 买入 9,200 

2016.3.30 卖出 9,200 

2016.4.1 买入 18,000 

2016.4.6 卖出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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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吕荣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李红军之子女 

2016.4.12 卖出 9,000 

2016.4.12 卖出 1,000 

2016.4.12 买进 5,500 

2016.4.13 卖出 10,000 

2016.4.15 卖出 5,000 

2016.5.3 买进 2,200 

2016.6.1 卖出 10,000 

2016.6.1 卖出 10,000 

2016.6.1 卖出 9,000 

2016.6.7 买入 9,300 

2016.6.20 卖出 10,000 

2016.6.20 卖出 9,300 

2016.6.20 买入 11,200 

2016.6.21 卖出 6,200 

2016.6.21 卖出 5,000 

2016.6.23 买入 5,100 

2016.6.24 卖出 5,100 

2016.6.27 买入 7,600 

2016.6.27 买入 8,200 

2016.6.27 买入 8,700 

2016.6.29 买入 2,868 

2016.6.29 买入 7,900 

2016.6.30 卖出 8,000 

2016.6.30 卖出 7,000 

2016.6.30 卖出 6,100 

2016.6.30 卖出 3,900 

2016.6.30 买入 6,100 

2016.6.30 买入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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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2016.7.1 买入 7,000 

2016.7.6 卖出 5,000 

2016.7.6 卖出 5,000 

2016.7.7 卖出 12,000 

2016.7.7 买入 6,100 

2016.7.7 买入 6,100 

2016.7.8 卖出 10,000 

2016.7.8 卖出 7,168 

2016.7.8 卖出 3,600 

2016.7.8 买入 3,200 

2016.7.8 买入 7,000 

2016.7.11 卖出 10,200 

2016.7.11 买入 6,000 

2016.7.11 买入 12,700 

2016.7.13 卖出 10,000 

2016.7.13 卖出 8,700 

2016.7.19 买入 14,300 

2016.7.20 卖出 14,300 

2016.8.16 买入 1,700 

2016.8.16 买入 13,200 

2016.8.16 买入 15,200 

2016.8.17 卖出 15,100 

2016.8.17 卖出 15,000 

倪志红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马小兵之配偶 

2016.3.28 买入 200 

2016.6.22 卖出 400 

任留涛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石春花之配偶 

2016.3.2 卖出 1000 

2016.3.2 卖出 100 

2016.3.4 买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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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2016.3.4 买入 200 

2016.3.7 卖出 1200 

2016.4.18 买入 200 

2016.5.18 买入 100 

2016.5.18 买入 200 

2016.5.20 卖出 200 

2016.5.30 卖出 300 

2016.5.30 卖出 300 

2016.6.13 买入 300 

2016.6.20 卖出 300 

2016.6.30 买入 1,000 

2016.7.4 卖出 800 

2016.7.5 买入 600 

2016.7.8 卖出 800 

2016.7.19 买入 100 

2016.7.20 买入 400 

黄杨敏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刘道尔吉之配偶 

2016.7.19 买入 1,000 

2016.7.22 买入 1,000 

2016.8.30 卖出 900 

2016.8.31 买入 1,000 

陈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周红凤之配偶 

2016.3.1 卖出 1,100 

2016.3.7 卖出 1,000 

2016.3.8 买入 1,000 

2016.3.8 卖出 1,000 

2016.3.9 卖出 1,000 

2016.3.11 买入 500 

2016.3.11 买入 500 

2016.3.11 买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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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2016.3.14 卖出 1,000 

2016.3.17 卖出 400 

2016.3.28 买入 500 

2016.3.28 买入 500 

2016.4.1 卖出 500 

2016.4.1 卖出 500 

2016.7.14 买入 200 

2016.7.18 买入 200 

周爱娟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张捷之配偶 
2016.7.12 买入 1,300 

薄秀芳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李军之母亲 

2016.3.8 买入 2,000 

2016.3.21 卖出 5,000 

2016.3.23 卖出 3,000 

2016.4.5 卖出 2,000 

2016.4.21 买入 1,000 

2016.4.21 买入 1,500 

2016.4.22 卖出 2,500 

王悦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王卫东之女儿 

2016.3.17 卖出 200 

2016.3.31 卖出 200 

2016.4.20 买入 200 

2016.5.12 买入 200 

2016.5.23 卖出 200 

2016.5.24 卖出 200 

2016.6.01 卖出 400 

2016.7.13 卖出 600 

2016.7.27 买入 400 

2016.8.01 买入 400 

2016.8.19 卖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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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系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2016.8.26 卖出 300 

2016.8.30 卖出 200 

茅玲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茅洪辉之女儿 
2016.6.2 买入 300 

杨健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赵亚兰之配偶 

2016.3.1 卖出 400 

2016.4.1 买入 400 

2016.4.22 卖出 400 

王璠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王允录之儿子 

2016.5.12 买入 200 

2016.5.13 买入 3,800 

2016.7.7 卖出 8,000 

李明德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李军之父亲 

2016.4.5 卖出 3,500 

2016.4.6 买入 3,500 

2016.4.13 卖出 3,000 

2016.4.18 买入 3,000 

2016.4.22 卖出 6,500 

杨现玲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

员李坚之配偶 

2016.4.19 买入 400 

2016.4.20 卖出 400 

（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相关人员的声明 

1.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陈刚、徐建、吴凤佼、杨栋、施新妹、陈勇、王

健、景步勤、刘兰英、王纬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陈刚、徐建、吴凤佼、杨栋、施新妹、陈勇、王健、

景步勤、刘兰英、王纬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

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和信息，本人持有或 6 个月

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 

2.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綦金忠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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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綦金忠及其配偶孙丽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配偶孙丽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3.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石春花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石春花及其配偶任留涛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配偶任留涛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4.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刘道尔吉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刘道尔吉及其配偶黄杨敏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

参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

内容和信息。本人配偶黄杨敏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

行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5.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周红凤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周红凤及其配偶陈华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配偶陈华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6.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张捷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张捷及其配偶周爱娟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配偶周爱娟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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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 

7.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章新建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章新建及其子女章立洋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子女章立洋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8.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谢文静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谢文静及其母亲杨恩凤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母亲杨恩凤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9.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钱平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钱平及其配偶葛云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此

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和

信息。本人配偶葛云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在

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

行的操作。 

10.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要建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要建及其配偶孙晓茗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配偶孙晓茗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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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红军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红军及其女儿吕荣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女儿吕荣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12.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马小兵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马小兵及其配偶倪志红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配偶倪志红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13.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茅洪辉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茅洪辉及其女儿茅玲华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

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

容和信息。本人女儿茅玲华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

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 

14.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军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军及其母亲薄秀芳、父亲李明德已作出如下声明：

本人没有参与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

购的相关内容和信息。本人母亲薄秀芳、父亲李明德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15.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王卫东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王卫东及其女儿王悦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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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女儿王悦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16.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郑冉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郑冉及其配偶柯军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此

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和

信息。本人配偶柯军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在

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

行的操作。 

17.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赵亚兰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赵亚兰及其配偶杨健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配偶杨健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18.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王允录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王允录及其儿子王璠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儿子王璠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是

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 

 19.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坚及其亲属出具的声明 

员工持股计划组成人员李坚及其配偶杨现玲已作出如下声明：本人没有参与

此次要约收购的决策过程,也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上述要约收购的相关内容

和信息。本人配偶杨现玲存在持有或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此行为

是在其并不知悉此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下,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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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操作。 

（四）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股份相关的其他交易情况 

除已披露事项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除下述股权质押情况外，就中国天楹股

份的转让、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方面与他人不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乾创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263,709,378 股，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29%，其中 130,140,000 股已

经设定质押，占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49.35%，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51%。

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和茅洪菊通过乾创投资、坤德投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39,054,912 股，全部为有条件限售股份，占总股本的 27.37%，其中 130,140,000

股已经设定质押，占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30.06%，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10.51%；严圣军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87,901,228 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0,000 股，合计 93,901,2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58%，

其中 93,900,000股已经设定质押，占严圣军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99.99%，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58%，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和茅洪菊合计持有股份数占中国

天楹总股本的 34.95%，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224,040,000 股，占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股份数的 51.75%，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8.09%。 

 

九、本次要约收购的专业机构 

参与本次要约收购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 

（一）财务顾问 

华金证券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已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

券业务许可证》（编号：10700000），华金证券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 

（二）法律顾问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法律顾问，本所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编号：21101199410369848），具备担任本次交易

法律顾问的资格。经办律师王秀伟律师、帅丽娜律师均持有《律师执业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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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法的执业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参与本次交易活动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均具有

必备的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十、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收购人本次发出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及后续实施的要约收购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及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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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王秀伟 

 

 

帅丽娜 

 

 

 

 

日期：2016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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